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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干预新闻事件带来什么

——以《今日商报》等媒体公开征集股票投票权为例 

作者： 郝晓贞  

关键词： 今日商报 新闻事件 干预┊阅读：319次┊ 

2004年8月，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在经营蒸蒸日上的情况下，抛出了280亿元这个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单笔再

融资项目，极大损害了广大中小流通股民的利益。9月8日，《今日商报》大众证券周刊联合新浪网推出了“抵制宝钢增

发，征集流通股东投票权”活动。一天之后，和讯网、搜狐网、信息早报、金融投资报、深圳商报、北京现代商报等数

十家媒体联合北京首放也共同发起征集中小投资者投票权抵制宝钢增发的活动。这次活动引 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共振，

成为2004年9月中下旬中国最热门的财经新闻之一。  

今年以来，各家媒体发起的征集活动更是如火如荼。2005年7月5日，《金陵晚报》联合苏宁电器独立董事黄丽洁向公司

流通股股东征集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权。同月，上海著名律师严义明和上海证券报、新浪网一起征集投

票权,提议罢免科龙董事长等6名董事,自荐担任独董。2005年9月份至今，大众证券连续推出了“我的股票，我的对价”

活动，并进行了抵制中孚实业、金丰投资股改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在最近的股改中，这种媒体征集流

通股东投票权、代理权以反对大股东的事例层出不穷。媒体干预新闻事件带来了什么？如何看待媒体干预这一新的新闻

现象？怎样把握这种干预的“度”？本文试在这方面作一个扼要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媒体干预的表现  

大众证券等媒体把自己融入重大新闻中，既报道新闻，又成为新闻当事人，这在中国新闻报道中还是不多见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主张媒体报道新闻事件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采取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尽量不带有主

观感情色彩。即使是最近一直受到众人关注的公共新闻报道，媒体也是将主观倾向巧妙地隐于新闻策划之中，其参与新

闻事件的主要方式是为公众和有关部门搭建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也就是说，在以往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始终是以中

介的角色出现的，对此类现象采取的报道方式也是将各方观点据实报道，至多加以评论，阐明态度，即所谓“仗义执

言”。但从最近此类媒体公开征集投票代理权的活动中不难发现，部分报道带有明显偏袒于一方，甚至帮助一方的色

彩，这一点从大众证券和新浪网活动标题中“抵制”两字就可以看出。这些事例表明，部分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的同

时，开始带有明显倾向性地参与到新闻事件之中，不仅仅是新闻报道的对象，甚至是新闻事件的冲突方，这已成为新闻

报道中的新现象。  

媒体干预的积极效果：媒体民本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媒体，尤其是专业性媒体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经济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其所报道领域的企

业团体，尤其是其中的龙头企业。而这种经济上的依靠关系容易使媒体在报道中下意识地对这些利益团体产生某种主观

偏向。而这次以大众证券为代表的部分媒体，为广大中小股民说话，举办征集投票权活动，公然与其报道领域的“大东

家”们叫板，用实际行动维护了流通股东的合法权益，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也大大提高了媒

体在广大普通受众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说明中国的媒体正在向以民为本的方向转变。  

大众证券征集投票权的活动虽然最后没能阻止宝钢通过增发新股的决议，但却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等官方的重视。2004年9

月27日，中国证监会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肯定了媒体采

用的网上投票和征集代理股票方法的可行性。紧随其后，国务院有关部委也发布了10多条保护流通股东权益的利好。这

些规定的出台将大大有利于完善中国的证券制度，维护证券市场公平和健康发展。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2003年轰动一时的“孙志刚事件”（《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也

是因为媒体的介入和曝光，促使了国家对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的改革。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媒体正在利用其独特优势，

为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法制等方面的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媒体干预的质疑：一种舆论诱导？  

客观性原则强调新闻报道要尊重事实，强调在新闻解释中尽量避免主观性。它要求记者在采写新闻时遵循真实、准确、

完整的目标。当然，所谓完全客观的报道不可能存在，尤其新闻报道策划活动本身就是媒体对新闻事件选择的过程，媒

体在充当“把关人”的同时就已经加入了自己的主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在策划中就必须把握好“度”的关系，

尽量将自己的态度通过选择策划题目和报道方式隐藏于新闻策划过程之中。而不是暴露于新闻报道的内容之中。但征集

投票权活动却没有遵循一般新闻策划的原则，它不是将倾向性隐藏，而是选择了最大限度地表明媒体的主观态度。这不

能不说是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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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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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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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媒体主办此类活动的合法性问题上，部分媒体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没有明确规定征集投票活动违背

了证券操作方式，《公司法》108条也明确规定了股份投票权的授权委托，其中并未对征集作出任何禁止和限制的规定，

也不能排除公司以外的个人和组织有权征集和接受委托。因此，根据一般民事法律中法无禁止不违法的规则，媒体此举

应该是合法行为。同时，中国证监会也对此投票方式表示了肯定和支持。而《公司法》的立法专家、著名法学家赵旭东

更认为，征集中小投资者投票权活动，作为中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史的第一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些虽然都可以作为

媒体征集投票权合法的依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项法律或一条国家法规明文规定，此类活动的举办

方应该是新闻媒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此举无疑是打了一个法律的“擦边球”。举办征集投票权活动涉及行政、司

法等众多国家权力机关，而媒体只是报道方，监督者，本身并无行政、立法职权，媒体作主办方，是否有越权的嫌疑？  

有记者认为，征集投票权是极具震撼性的行为，将改变证券市场的一些潜规则。但是，征集投票代理权活动本身就带有

媒体强烈的主观倾向性，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其自身优势影响了一部分受众的态度和行为。这算不算是一种变相的

舆论审判？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审判可能带来结果的好坏，媒体舆论审判行为本身就会影响司法的公正性、降低人民对法

律的信任感，从长远看，媒体的这种行为并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和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不可能在瞬间就理清、割断。所以，由媒体发起的这种

反对企业的新闻活动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媒体有此举动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其与企业之间的某些利益冲突？这种疑问

使得新闻活动本身的纯洁性和公正性遭到怀疑。退一步说，即使不存在这种利益关系，媒体用征集投票权的方式，发动

众多中小股民投票以反对市场中地位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这种声势浩大的新闻策划活动把整个证券界和广大股民

的目光都吸引到媒体上，有效地扩大了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其知名度。这也使本来就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新闻报道

进一步得到人为渲染，如果控制不好这种渲染的“度”，就会使人产生报纸在自我炒作的感觉，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公

正性。  

这种支持一方，反对一方的征集投票权活动很容易形成一种舆论诱导。一般讲，宏观经济具有一种不确定性，而股市则

属于宏观经济中行情急速变化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股市的问题本来就很难做出绝对谁是谁非的判断，媒体这

种带有号召性质的征集投票权活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广大中小股民的分析和抉择方向，造成一定的“跟风”局面。事

实上，尽管媒体愿意作股民的“代理”，但它们却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对股民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更无法为股民最

后“埋单”。如果媒体为了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声势和氛围而 “大包大揽”，致使一些股民未经仔细考虑就盲目轻信媒

体，一旦活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就算股民在经济上没有蒙受损失，他们也会对媒体产生一种不信任感，这势必会降

低今后媒体在受众中的威信程度。  

同时，很多媒体在此类新闻策划时并没有注意到兼顾报道的平衡，多数媒体用绝大部分版面刊登对己方有利的各种报道

和专业访谈，却忽略了及时报道对其所针对企业相关背景信息和对此事的最新态度。这种信息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报道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征集投票权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矛盾的解决，媒体应成为股民和企业之间建立沟通关系的纽

带，而信息报道的严重不平衡不仅会阻碍股民与企业之间信息的及时传递和交流，还会使股民和企业矛盾加深，而媒体

在其中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舆论诱导者的角色。对媒体干预的思考：注意“度”的把握  

从广义上说，媒体举办此类活动属于一种新闻报道策划，而新闻报道策划作为议程设置的一种方式，可以使受众在有限

的时间内把目光聚集到有重大意义和新闻价值的事件中，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新闻事件，并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而形成

一种报道的强势和深度，以实现传播效果。  

但是，承认媒体新闻报道策划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媒体可以无所顾忌地介入到新闻事件之中，成为每一个新闻事件的当

事人甚至冲突方。须知，虽然被称作“无冕之王”，但从根本上说，任何国家的新闻媒体都不能代替国家权力机关行使

其职能。它们主要是作为新闻事件的报道者，社会发展的监督者，历史文化的传承者。而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

的喉舌，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监督者，是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同样不能行使司法、行政等权力机关的职能。换句话说，

在我国，媒体虽不是完全的“旁观者”，但也不是“决断者”。这种角色上的定位注定了媒体在干预新闻事件时要把握

一定的“度”。一方面，媒体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反映民意，揭露社会改革中的种种弊端，并协助政府寻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媒体又要找准自己的角色，在进行新闻策划和报道时，站在公平、客观的角度，从推动社会

发展的立场出发表明态度，发挥作用，而不能利用优势，为了某些利益和目的而产生“越权”行为，进行所谓的“舆论

审判”和“舆论诱导”。媒体只有抱着既对社会负责，又不违背自身角色定位的公正态度参与到新闻事件中，依靠独特

优势，提出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以自身为纽带，建立起政府和民众间有效的沟通机制，在不越权的情况下促成问

题的解决，推动社会健康、持续的发展，其价值和作用才会得到最终实现。  

参考资料：  

今日商报《大众证券》周刊，2004年9月11日。  

今日商报《大众证券》周刊，2004年9月25日。  

《新闻广场》，2004年第6期。  

作者：郝晓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5级研究生 



┊ 关于我们 ┊ 会员注册 ┊ 交换链接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 2001-2009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Copyright © 2001-2009 Media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收藏本文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7420  

 *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会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发表评论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